东莞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立项背景和目的
随着东莞城市化的推进，东莞率先完成了传统路灯的更换，达到了节能40%以上的明显效果。但道路照明设施升级改造已经过去了10年，各种配套设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和功能缺失，呈现出不同问题，如下雨天漏电事故、照明质量下降、照明盲区、缺少质量评估标准导致经费预算不足等，成为管理部门和维护保养单位的棘手难题。
目前，国家尚未有统一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维服务标准。为了有效保证道路照明设施的完好和正常安全运行，达到预期的照明和节能减排效果，更好地服务城市环境。道路照明设施的业主单位急需一套城市照明设施的验收、移交（包括期间运行）、运维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和服务质量评价方法的标准。合理地制定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服务标准，可以保证照明设施正常安全运行，使其更好地服务城市环境和居民，确保道路照明设施的社会化服务水平，规范化的高水平运维服务，延长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使用寿命，降低能耗和运行成本，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打造高质量管理水平的城市。
针对2023年的特大暴雨出现的人身安全事故，东莞市政出台东府办函〔2023〕441号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莞市路面内涝积水防御工作方案》的通知，全面界定出路面内涝积水点，并每年更新，动态发布，强化了管理的职责要求。相关单位就路面用电设施出现的漏电事故，开展过多次碰头交流。2023年6月，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针对漏电和应急处理等事件进行过课件编制和联合演练制定了初步的应对策略和缓解措施，基本形成了一套针对上述事件有效解决方案。同年7月，道路照明设施的服务单位和技术人员通过东莞市城市照明协会为解决用电安全的问题建言献策，广东省东莞市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作为技术机构，收集多方意见和建议，结合和借鉴现行标准要求，整理了相应的培训课件和技术规范，形成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解决办法。
为规范管理，广东省东莞市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向标准化管理部门立项，以东莞地标的形式来体现先进的理念，结合科学的措施，有效降低安全风险，充分发挥和利用好财政资金，体现东莞城市品位。
本标准可以规范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建设、验收、移交、运维指导、安全风险分级等工作，同时也可以作为城市道路照明管理单位对照明设施运维单位核定年度运维服务质量评价的依据和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维服务招标的参考依据。
二、工作简况
地方标准《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服务规范》立项后，起草工作正式启动，首先由起草单位成立该地方标准的起草小组，制定了编制大纲和工作计划，收集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以及部分省市和直辖市的类似管理规范，但未考虑设施在运行期间的验收和交接要求、安全风险分级等。因此存在较多的管理盲区和安全隐患，给民众出行带来不便和影响。经过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经起草小组多次讨论沟通，充分交换意见，并在反复试验论证的基础上，起草小组提出了标准草案。之后，起草小组反复对草案研究讨论，修改后形成了标准初稿。标准初稿完成后，起草小组针对标准的框架、结构和条文进行了反复细致的讨论和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三、主要技术要求及编写依据
（一）编写依据
本标准在格式上严格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并坚决遵守以下原则：
1、科学性。《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服务规范》的技术内容参考系列相关资料，结合东莞市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实际运行情况编制，确保内容合理准确、符合客观规律。
2、适用性。编制前及编制过程中开展大量调研分析与文献查阅，内容紧密贴合东莞市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应用现状与实际需求，保障标准落地实用性。
3、可操作性。标准设定的各项技术要求充分考虑东莞市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维实际，便于相关单位执行应用。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
1、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服务规范》界定的术语和定义进行明确。
2、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设计要求
本章节规定城市道路照明设计应符合CJJ 45要求。
3、城市道路照明设施验收及移交要求
本章节对对新建城市道路照明工程及运行中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明确验收要求、验收方式；对设施移交环节提出资料完整性要求。
4、道路照明设施维护工作指引
[bookmark: _Toc152330541][bookmark: _Toc152228640][bookmark: _Toc152753054][bookmark: _Toc153372148][bookmark: _Toc153372113][bookmark: _Toc152228519][bookmark: _Toc152239491]本章节规定了道路照明设施维护一般规定、维护分类、维护分级和风险等级、维护的具体要求（包括：灯具、灯杆、金具、高杆灯、电线电缆、配电及远程监测、控制终端）、维护安全等要求。
5、运维服务单位的服务质量评价
[bookmark: _Toc19210][bookmark: _Toc26178][bookmark: _Toc20604][bookmark: _Toc3347][bookmark: _Toc152753059][bookmark: _Toc23853][bookmark: _Toc32564][bookmark: _Toc153372124][bookmark: _Toc19855][bookmark: _Toc1252][bookmark: _Toc152330546][bookmark: _Toc2750][bookmark: _Toc152239496][bookmark: _Toc153372153]本章节规定了主管（产权）单位对运维单位服务质量评价内容。
四、知识产权相关信息
本标准不包含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相关的内容。
五、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主要为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服务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撑，建议其性质为推荐性标准。
八、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制订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实施后可有效规范东莞市道路照明设施维保单位的服务行为，提升行业整体维护质量与管理水平。
从预期效益来看，标准的推广应用将进一步优化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维流程，降低安全风险与运行成本，延长设施使用寿命，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同时为城市管理部门提供科学有效的监管依据，助力东莞市城市治理精细化、标准化水平提升，产生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规范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服务重要标准，本标准的实施对于规范城市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建议尽快完成批准发布。同时加强标准宣贯培训，推动相关单位准确理解、全面执行标准要求，确保标准落地见效。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订，无现行相关标准需替代或废止。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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